2021年两会期间安全生产
监督检查专项行动方案
为深化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、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决策部署，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，按照《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总体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督查时间
3月1日至3月15日，具体督查事件由各组长确定。
二、督查内容
1.强化责任落实情况。查阅安全生产工作方案、会议记录、学习笔记等资料，检查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；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“集中攻坚年”活动要求，检查“三个必须”和属地监管、行业监管落实情况；检查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情况；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“五个必须落实”40条刚性要求落实情况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、技术技能培训和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度落实情况。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、风险管控不到位、事故隐患整治不彻底的企业，要严格落实“四个一律”“五个一批”，确保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向好。
2.强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情况。检查企业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情况，安全风险清单建立情况，管控责任和重大风险报备制度落实情况；企业隐患排查制度建立情况，重大事故隐患“双报告”和挂牌督办制度落实情况。
3.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现场管理监管情况。突出长途客运、农村客运、城市公交、轨道交通、危险货物运输等安全监管重点，检查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开展情况；急弯陡坡、连续长下坡、临水临崖等事故多发路段安全设施设置情况。
4.“六个100%”落实情况。检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覆盖情况；检查对举报或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；检查对督查检查发现为题隐患复查情况；检查对通报问题隐患督促整改情况；检查对挂牌督办问题隐患督促整改、跟踪情况；检查对重大事故隐患跟踪督办情况。

三、督查方式及组织
按照《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附件3中厅领导重点联系市州工作分工，分九个工作组，分别由厅领导带队，采取“领导+干部+专家”和“四不两直”方式开展本次督查检查工作。
工作要求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处室、各单位要从讲政治、顾大局的高度全力做好专项督查检查工作，重点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行业环境。抽调精干力量，优质高效完成督查检查任务。
2.强化督查规范。各处室、各单位要深入分析联系市州安全生产工作形势，紧盯监督检查重点、难点，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国家、省、市安全生产相关监督检查规定，做到程序合法、操作合规、裁量得当，持续提高监督检查工作质量。

3.强化信息报送。各组联络部门将督查情况（含督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清单）报厅安委办，由厅安委办对督查情况进行通报。各相关处室将通报的问题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核，并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督办，自通报之日起30日内将复核和督办情况报厅安委办报备。
4.强化疫情个人防护。按照疫情防控“十提倡”“十不要”“十做到”要求，科学佩戴口罩，积极配合体温检测，主动出示“健康码”“行程码”等相关信息，做好个人防护。
附件：1.两会期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情况统计表

      2.两会期间暗访抽查工作情况调度表

      3.两会期间督导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

4.两会期间重大事故隐患清单

5.两会期间督导检查发现的严重违违规行为

统计表

